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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關務署 105 年 11 月 28 日台關業字第 1051024592 號函轄下各關大蒜樣品保存方法，俾妥適保

存貨樣。  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1.關務署於 106 年 2 月 9 日修正「海關認定進口貨物原產地作業要點」及其標準作業流程圖明

定產地認定及查證作業。  

2.關務署於 106 年 5 月 31 日修正「進口疑似非屬准許輸入大陸物品繳納保證金放行作業要

點」，對進口大蒜之納稅義務人，於進口日前 5 年內，進口大蒜涉逃避管制，經海關處分確定

者，其保證金數額由 3 倍貨價提高為 4 倍貨價。  

3.關務署於 106 年 5 月 18 日修正注意事項，規定自亞洲地區進口之大蒜、香菇以全數清櫃查

驗為原則。  

4.關務署已修正注意事項，對農產品或易腐貨樣需其他機關(構)協助鑑定、化驗者，應於封緘

後次一工作日內遞(寄)出，確保送鑑定貨樣品質並避免延宕(修正注意事項第 39 點)；並增訂貨

樣需以適當方式妥善保管之規定。 

  

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107.07.04

第 5 屆第 52 次會議決議 : 結

案存查。 

 


